附件2
汕尾市共享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根据市政府有关共享电动自行车管理专题会议精神，为进一步规范汕尾市共享电动自行车管理，营造公平、安全、有序、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《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》《汕尾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暂行办法》《汕尾市城市管理条例》《汕尾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，同时还参考借鉴了宁德市、湛江市等8个城市管理经验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汕尾市交通运输局牵头市公安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《汕尾市共享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征求意见稿》）。
二、起草过程
《征求意见稿》先后于2025年6月16日、8月6日、9月17日、2026年3月9日四次征求相关单位意见，通过汕尾市交通运输局门户网站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（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建议），经汕尾市交通运输局法规科审核、汕尾市交通运输局局务会审议，2026年3月27日汕尾市交通运输局提交市政府审定，并由市政府转市司法局开展合法性审查。根据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审核意见完善相关内容，形成了最终的送审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汕尾市共享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送审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送审稿》）立足于规范共享电动自行车经营服务行为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和公共秩序，保护用户、运营企业及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，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投放和停放，提出企业运管管理要求，细化部门监管职责，多方共治促进共享电动自行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破解行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。《送审稿》主要内容包括适用范围、总量调控、点位施划、投放要求、企业管理、退出机制、协同管理、部门职责八大点,主要内容如下。
（一）适用范围。《送审稿》适用于汕尾市范围内共享电动自行车运营活动，并准确定义企业、车辆性质。
（二）总量调控。全市（含各县区）共享电动自行车实施总量调控，具体投放总量不得超过《汕尾市共享电动自行车停放点布局规划》确定的数量，避免无序竞争。
（三）点位施划。依据《汕尾市共享电动自行车停放点布局规划》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城市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确定辖区内共享电动自行车具体停车点，并主动向社会公布，后续根据实际需要实施动态调整并公布。按已施划停车位数确定并公布辖区共享电动自行车投放总量，每辆车2倍配置停车位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公安部门根据辖区具体投放总量对共享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，并定期主动向社会公布已登记上牌车辆的存量信息。
（四）投放要求。明确由市交通运输、公安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共同组建联合工作组，统筹协调共享电动自行车规范运营及监管工作，企业车辆配额总和不得超过全市及各县（市、区）内投放总量，对企业运营水平、车辆技术水平、服务条款提出要求。
（五）企业管理。企业在运营期间，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规定，加强管理，诚信开展经营，并履行经营主体责任：按照指定停车点有序投放车辆，采取电子停车围栏等措施规范停放秩序，及时清理违规停放、存在安全隐患等影响通行或者市容市貌的车辆，规范车辆调度、停放、回收等管理，随车提供安全头盔等。
（六）退出机制。企业停止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运营服务的，应提前30日向市、县联合工作组报告，并在手机客户端显著位置持续公告。应制定资金清算和用户权益保护方案，及时退还用户资金，回收所有车辆，并向辖区公安部门注销电动自行车登记。
（七）协同管理。按照“市级统筹、属地管理、多方共治、企业主责、使用守法”的原则，推进共享电动自行车管理工作。市交通运输局、公安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相关部门，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共享电动自行车相关管理指导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及职能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要进一步细化相关管理措施，做好辖区内共享电动自行车管理工作。
（八）部门职责。明确各部门职责，各部门按自职责协同做好我市共享电动自行车经营、服务、使用行为的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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